
重要资讯

一次性塑料製品 
第二階段禁令

南澳大利亞州政府持續踐行環保承諾，其第二階段《一次性塑膠及
其它塑膠製品（避免產生廢物）》將於2022年3月1日起生效。現在
是時候為取得最佳“清潔與綠色”州的環境成果而著手準備了。

自2022年3月1日起，將禁止銷售、供應和分銷聚苯乙烯製成的杯、
碗、盤、蛤壳容器以及所有氧化性可分解塑膠製品。同時禁止氧化
性可分解塑膠製品在南澳大利亞州的生產和製造。其中多數違禁
品能夠以可重複使用或可堆肥同類產品替代，同時鼓勵民眾在有
替代品存在的情況下，選擇可重複使用、可回收與可堆肥的產品。

發泡聚苯乙烯製品
發泡聚苯乙烯製品存在替代品。與您的經銷商商議您的企業可
以選用哪些能夠為環境帶來改變的替代產品，減少垃圾，助力南
澳“Replace The Waste”政策實施。

這對您而言意味著什麼

氧化性可分解塑膠製品
氧化性可分解塑膠製品內含有添加劑，可使塑膠分解成微小碎片
或塑膠微粒，無法完全分解。



REplAce
tHe wasTe
replacethewaste.sa.gov.au

現在是時候為2021年3月1日做好準備了，請重新審查您的每一筆
訂單計劃中是否存在發泡聚苯乙烯製品或氧化性可分解塑膠製

品。 
若涉及禁用品的舊庫存在2022年3月1日之前仍未被完全清理，則
或在禁令生效日起，對您處以罰款。請現在就向您的供應商咨詢訂

購替代品的事宜，並著手進行員工教育和客戶通知。

您需要做什麼

致電： +61 8 8204 2051

電郵南澳大利亞州政府獲取一次性塑膠相關建議:                          
sup@sa.gov.au

訪問 www.ReplaceTheWaste.sa.gov.au 了解有關替代方案、
供應商名單、援助材料的建議和更多資訊。

支持與建議

自2022年3月1日起，在南澳大利亞州銷售、
供應、分銷、生產或製造氧化性可分解塑膠
製品將構成犯罪。
請與您的供應商討論您庫存的任何產品是
否為氧化性可分解塑膠製品或含有氧化性
可分解塑膠成分，以便您做好準備，立即訂
購替代品。

•  超市卷袋
•  塑膠購物袋
•  雜誌封面
•  乾洗袋
•  廚房用品

•  垃圾桶內襯袋
•  垃圾袋
•  管道袋

•  寵物用品
•  狗狗撿便袋
•  便盆內襯

•  包裝
•  氣泡布
•  膠帶
• 軟墊信封

以下物品通常含有該塑膠成分：

印刷採用100%可回收紙張用後請放入可回收垃圾箱


